
 

PCT/WG/14/16 
原文：英文 

日期：2021 年 6 月 3 日 

专利合作条约（PCT）工作组 

第十四届会议 

2021 年 6月 14日至 17日，日内瓦 

在先国际申请经过认证的副本 

国际局编拟的文件 

概 述 

1. 该文件概述了国际申请被用作在后申请（通常是国际申请，但也可以是国家申请）中优先权要

求的基础的情况下，允许将国际申请的登记本用作经认证副本的基础的首选选项和进一步细节。 

背 景 

2. 日本特许厅已邀请国际局评估各选项，以在申请（特别是国际申请）对在先国际申请提出优先

权要求的情况下，更高效地作出优先权文件安排。 

3. 尽管大多数国际申请是对在先国家申请提出优先权要求，但每年约有 4,000件国际申请被用作在

后国际申请优先权要求的基础，还有一些也被用作在后国家申请优先权要求的基础。这些国际申请中

的优先权要求约有 80%与在同一受理局提交的在先国际申请有关，根据细则 17.1(b)，在此情况下这些

优先权文件符合传送条件。不过在一些受理局，基于在其他主管局提交的在先国际申请的优先权要求

也很常见。 

4. 在大多数国家局，国家申请和国际申请的处理方式不同。获得国际申请经认证副本的过程可能

与国家申请不同，在某些情况下，对申请人和主管局而言效率都较低。在产权组织优先权文件数字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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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服务（DAS）中作为国家专利申请交存局的主管局中，约有四分之一不允许交存在申请时将该局作为

受理局的国际申请
1
。 

5. 国际局为 2021 年 3 月举行的第二十八届国际单位会议编拟了一份关于优先权文件经认证副本的

文件（文件 PCT/MIA/28/6）。该届会议主席总结（文件 PCT/MIA/28/9，转录于文件 PCT/WG/14/2 的附

件）第 15 段至第 22 段提供了该文件的详细讨论情况。 

考 虑 

6. 所作出的任何安排都需符合《巴黎公约》第 4 条 D 第(3)款的要求： 

“本联盟国家可以要求作出优先权声明的任何人提交以前提出的申请（说明书、附图等）的副

本。该副本应经原受理申请的机关证实无误，不需要任何认证，并且无论如何可以在提出后一

申请后三个月内随时提交，不需缴纳费用。本联盟国家可以要求该副本附有上述机关出具的载

明申请日的证明书和译文。” 

7. 此外，由于注意到相关申请数量相对较小，重要的是成本合理并应采用对受理局几乎或完全没

有影响的单一方法解决所有相关情况，而非不得不开发多个系统来覆盖不同甚至更少数量的文件交换

需求。 

8. 目前，国际局仅有权根据细则 21.2 为其担任受理局的国际申请制备经认证的副本。 

9. 在 2004 年 9 月 27 日至 10 月 5 日举行的产权组织成员国大会第四十届系列会议上，巴黎联盟大

会和 PCT 联盟大会通过了一项关于提供优先权文件的议定谅解（文件 A/40/6 第 9 段，着重强调第(i)

项和第(iii)项的相关部分）： 

“巴黎联盟大会和 PCT 联盟大会议定，在适用《巴黎公约》第 4 条 D 第(3)款、PCT 第 8 条第(2)

款和《PCT 实施细则》第 17 条时，适用以下原则： 

(i) 关于何以构成优先权文件和申请日的证明以及以何种方式对此种文件作出证明的问

题，应由提供优先权文件的主管机关决定； 

(ii) 每一主管局都将接受适用于一份以上优先权文件的单一证明（“集体证明”），但

条件是，该单一证明能让人辨别其所涉的所有优先权文件； 

(iii)关于一致认为可予接受的优先权文件证明形式的不完全清单中所包括的内容，举例

如下： 

- 纸件证明； 

- 采用电子字符码形式的证明； 

- 纸件证明的电子影像； 

- 由一主管局向另一主管局或国际局传送的多份优先权文件的集体证明； 

- 经授权才能查阅文件的主管局数据库中收存的多份优先权文件的集体证明； 

(iv) 为 PCT 第 8 条和 PCT 细则第 17 条的目的，一旦受理局根据上述原则出具和证明某

优先权文件，并以电子形式传送给国际局，任何指定局和选定局都不得要求作出任何不同形式

                                              
1
  产权组织网站提供显示单个主管局作为交存局的申请类型或作为产权组织 DAS 查询局接受作为优先权文件的申

请类型的可检索索引。 

https://www.wipo.int/das/en/participating_off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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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证明，或要求以任何方式对该优先权文件再行证明；但是，国际局将根据任何指定局或选定

局提出的请求，继续以纸件形式提供其所掌握的与 PCT 国际申请有关的优先权文件的副本。 

选 项 

10. 国际局不建议扩展细则 21.2 规定的权力来允许国际局为申请人制备其未担任受理局的申请的经

认证副本。 

11. 然而，为了使 PCT体系有效运行，受理局向国际局传送请求书上带有国际申请号和国际申请日印

章（或附有电子格式的等效信息）的登记本，必须在实际效力上相当于受理局对该登记本是在此提交

的国际申请的真实副本作出认证。因此，可以认为国际局拥有所有国际申请的经认证副本。这提供了

至少三种可能性以供考虑： 

(i) 当在后国际申请与在先国际申请在同一受理局提交时，该局可请求国际局使用在先申请的

登记本作为优先权文件，在个案基础上认证在先的登记本是真实副本。然后，国际局将直接从

在先申请文件中复制相关登记本，并为该单独认证增添封面，使指定局清楚该文件的性质。 

(ii) 在《PCT 实施细则》中（很可能是在细则第 17 条和第 22 条中）增加新的规定，明确说明

传送登记本构成受理局对此为该国际申请真实副本的认证。于是任何申请人都可以通过在申请

表上选择适当选项来选择使用在先登记本作为优先权文件，无论两件申请的受理局是否相同，

也无需受理局逐案采取行动。 

(iii) 在《PCT 实施细则》中（很可能是在细则第 21 条和第 22 条中）增加新的规定，明确说明

传送登记本构成受理局对此为该国际申请真实副本的认证，并允许国际局在申请人提出要求的

情况下，代表受理局将该副本放入数字库。申请人将通过以下方式请求使用在先登记本，即把

在先申请的查询码放入在后国际申请的相关请求书中（或随后进行在线操作），以便从 DAS 中检

索申请（或对在后国家申请采取等效行动）。收到有效查询码后，登记本将获得适当的首页并

在在后申请的文件中提供，其方式与受理局已直接向 DAS提供在先申请的情况下目前会采取的方

式完全相同。 

12. 这三种方式需要国际局投入类似工作量进行信息技术开发，以提取登记本并将其作为经认证的

副本提交。相关工作的确切细节将取决于对所需提交内容的进一步研究。但是，经认证的副本将包含

最初提交的申请的所有部分，所包含的任何其他内容（如根据细则 21.2 在地区局/国际局认证副本中

纳入的改正）将被明确标记，以区别于原始页面。最终，此类经认证副本的制备工作应是完全自动

的。然而，这将取决于建立一个更为明确和一致的从申请到公布的申请机构文件系统的长期发展（以

及除此之外的更多因素，例如接受第二章的修正案）。起初，鉴于不同受理局登记本的内容表述存在

差异，经认证副本需要由国际局主要以手动方式收集，每件申请都会造成重大负担，尽管鉴于相关国

际申请数量较少，还算能够处理。 

13. 这些选项的主要优缺点如下： 

(i) 从法律角度看，选项(i)可能仅通过修改《行政规程》（主要包括申请表格）即可实施。

但是，这将只适用于两件申请的受理局相同的情况（约五分之一可能的情况被排除在外），并

且需要受理局进行信息技术开发，以及采取额外步骤对在先国际申请进行适当的单独认证，还

要请求将申请副本传送给在后国际申请。由于受理局根据细则 17.1(b)将优先权文件传送至国际

局的可能性仍然存在，申请人可继续根据本条细则请求传送在先国际申请的优先权文件（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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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在同一受理局提交的国家申请提出优先权要求时继续采取的做法），而非选择请求受理局请

求国际局将登记本用作优先权文件的选项(i)。 

(ii) 无论涉及哪个受理局，选项(ii)都可适用，并且不要求受理局采取任何额外行动。但是，

它无法解决在后申请不是国际申请的其他情况。并且它还将给国际局带来新的负担，即确保在

先申请和在后申请的申请人相符，或者通过合适的声明对其间差异进行适当解释，以避免因优

先权要求细节中的任何错误而导致传送错误优先权文件的风险。 

(iii) 选项(iii)的好处是，它对任何在后申请都适用，无论是国家还是国际申请，因为有效的

DAS 请求将触发在先申请加入 DAS 的过程，而这与在后申请的性质无关。无需对申请表或国际局

导入优先权文件的系统作出改变，因为这在过程看来与任何其他 DAS请求完全相同。此外，也不

需要手动检查来确保申请人有权请求以这种方式传送文件，因为 DAS查询码被设计为有效的“校

验数字”，正是为了避免因优先权要求输入错误而发生不当传送的可能性。 

14. 《巴黎公约》第 4 条 D 第(3)款指出，国家“可以要求[经认证的副本]附有上述机关出具的载明

申请日的证明书”。但是，要求受理局为每件国际申请生成新形式的认证是不可取的（如选项(ii)和

(iii)可能需要），因为它将仅用于全部申请中的极小一部分。因此，建议该要求可以通过在经认证副

本中加入申请表来实现，既可以是由受理局加盖国际申请号和国际申请日印章的实体形式，也可以呈

现和登记本一同传送至国际局的等效电子数据。巴黎联盟和 PCT 大会可以通过对以下内容的谅解来对

此作出承认： 

“考虑到 2004 年 9 月 27 日至 10 月 5 日举行的产权组织成员国大会第四十届系列会议通过的有

关适用《巴黎公约》第 4 条 D 第(3)款、PCT 第 8 条和《PCT 实施细则》第 17 条的议定共识，巴

黎联盟大会和 PCT联盟大会进一步商定，在国际申请的登记本由受理局传送至国际局的情况下： 

(a) 传送国际申请的登记本构成对该副本正确性的认证；以及 

(b) 带有国际申请号和国际申请日印章的申请表，或与登记本一同提供的等效电子数据，应被

视为来自受理局的认证，适用于未来可能根据《巴黎公约》第 4 条 D 第(3)款将登记本用于经认

证副本的情况。” 

15. 本文件附件载有《PCT实施细则》的指示性修正案草案，更详细地展示了可以如何实施上文第 10

段和第 13 段中列出的选项(iii)。 

16. 上述安排对国家局的影响很小。对于已经向 DAS提供了国际申请副本的少数受理局而言，它们可

以继续提供，该服务将酌情在寻求从国际局选择优先权文件之前，直接从受理局获得优先权文件。受

理局无需成为 DAS 用户，无论是作为交存局还是查询局——国际局将作为交存局，并且像目前的安排

一样，成为访问该服务以检索经认证副本供在后国际申请使用的唯一局。 

17. 请工作组就本文件中所载的各项

提案发表评论意见。 

[后接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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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 条  

副本的制备 

21.1 和 21.2  [无变化] 

21.3   提供给数字库的经认证副本 

 主管局根据细则 22.1(a)提供在先国际申请的经认证副本时，国际局可根据《行政规程》将此经

认证副本提供给数字库，以供作为优先权文件使用。 

[说明：《行政规程》将包括提供经认证副本的时间和副本将采取的形式这两方面的细节。国际局收集

的登记本将成为与 DAS 相关联的数字库。原则上，在后申请的申请人提供正确的国际申请号和相关查

询码，就会触发提供经认证的副本。在大多数情况下，实际将推迟几天提供，因为经认证的副本不会

以可用的适当形式存在——收到申请号和查询码将触发国际局创建所需文件的任务。在早期阶段，这

个过程是手动的，因为不同受理局发送的登记本的索引不够一致，无法实现完全可靠的自动化。 

原则上，根据细则 17.1(a)，同样的安排可以扩展到在先国际申请以外的其他申请的经认证副本，以

及从申请人处收到的副本。但是，这将涉及尚未进行评估的额外费用，而且似乎价值有限，因为进入

国家阶段应从不需要从 DAS 中检索这些文件（因为根据细则 17.2，应该已经向指定局提供了这些文

件）。避免需额外提供经认证副本的好处只体现在与 PCT 申请同时进行并且 DAS 还未提供其登记本的

申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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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 条  

登记本和译文的传送 

22.1   程序 

 (a)如果根据条约第 11 条(1)所作的决定是肯定的，除非有关国家安全的规定禁止将国际申请进行

处理，受理局应将登记本传送给国际局。这种传送应在收到国际申请后迅速进行，或者如果必须经过

国家安全检查，应在获得必要的批准后迅速传送。无论如何，受理局应及时传送登记本，使其能在自

优先权日起第 13 个月届满前到达国际局。如果传送通过邮寄进行，受理局应在不迟于自优先权日起第

13 个月届满前 5 天寄出登记本。传送登记本应被视为对该登记本为所提交国际申请的正确副本的认证。

在登记本申请表上或与此一同作出的说明应构成来自受理局的表明国际申请日的认证。 

[说明：传统上，登记本被认为是申请的原件，指定局的所有处理都源自于此。但是，对数字形式而

言，只要处理方法正确，原件和任何其他版本之间大致只有理论上的区别。此处拟议修正的措辞旨在

为明确符合《巴黎公约》第 4 条 D 第(3)款要求的登记本传送提供基础，（适用于国际申请时）这要求

受理局作出副本为原件的正确副本的认证（因为是受理局的登记的副本），并且使受理局提供表明国

际申请日的认证成为可能。“在……上或与此一同”的措辞旨在允许有效的数字处理，不应是要求图

像必须“印上”信息，而是允许原始申请人的 XML 申请表数据附有提供机器可读格式等效信息的主管

局数据。] 

 

 (b)至(h)[无变化] 

22.2   [保留删除] 

22.3   [无变化] 

[附件和文件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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